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（成年组）

赛事承办须知及赛事计划表

一、承办要求

（一）广泛发动辖区各单位、民众参与，团体比赛报名参赛单位不少于6个，单项报名人数不少于8人。
（二）承办方必须有完整的赛事活动材料（通知、规程、秩序册、成绩册、图片等）。
（三）赛事活动的场地、氛围营造、后勤及相关单位的协调由承办单位负责，如有需要可提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协调解决。

（四）所有活动均需由承办单位向公安部门报备，其中1000人（不含）以下需到辖区派出所报备，1000人（含）以上的活动需到盐田公安分局审批，5000人（含）以上的活动需到深圳市公安局审批。
二、赛事经费 

各单项赛事运营服务费用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算计划执行，承办经费预算应符合《深圳市主办（承办）和参加大型体育赛事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（深文〔2019〕341号）文件规定；超出预算部分由赛事运营服务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三、承办单位权益 

（一）承办该项赛事。
（二）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，该赛事的广告开发权益全部归承办单位所有。包括但不限于赛事的冠名权（赞助资金达办赛所需经费50%以上）、 其它广告权益（赞助资金或物品达办赛所需经费10%以上）等。 
四、赛事评估

因赛事是公益性赛事，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赛后对各项赛事进行评估，重点对承办单位的赛事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，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估。
（一）方案的制定及落实情况（文字材料）

请示、方案、通知、规程、秩序册、新闻通稿、应急预案（人员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政治安全、群体事件预防）、经费使用情况等材料；赛后需提供10张以上高清图片，并提供新闻媒体汇编。
（二）赛事组织工作情况（现场评定）

1.参赛队伍的组织是否有序，是否有互动参与项目；
2.评定裁判执裁水平，赛事是否公平公正；
3.观众的组织与管理是否有序；安全及群体工作应急处理情况；

4.经费使用及筹集能力（政府经费的合理使用、社会资金的筹集等）。

（三）赛事社会影响

1.群众参与度、满意度；
2.宣传通稿及媒体报道情况；
3.赛事影响力及成长空间。

五、赛事计划表

	序

号
	赛事（活动）名称
	时间
	地点
	主办单位
	承办单位
	预算

（万元）

	1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田径比赛（含趣味体育）
	3-10月
	盐田区体育活动场所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8.5

	2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游泳比赛
	3-10月
	盐田区游泳馆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6

	3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男子足球比赛
	3-10月
	盐田区体育活动场所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6.5

	4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篮球比赛
	3-10月
	盐田区体育活动场所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24

	5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羽毛球比赛
	3-10月
	盐田区体育活动场所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5

	6
	盐田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成年组绿道健身比赛
	3-10月
	盐田区体育活动场所
	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	
	12




